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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研究用冷凍櫃及冷藏櫃管理作業準則 

103 年 11 月 20 日校長核定 

   106 年 3 月 1 日修正 

    111 年 12 月 5 日修正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研究用冷凍櫃及冷藏櫃（以下簡稱「研

究用冰箱」），確保研究符合品質與安全原則，特訂定「長庚大學研究用

冷凍櫃及冷藏櫃管理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各實驗室之研究用冰箱，包含超低溫冷凍櫃（-65℃以下）、低溫冷

凍櫃（-20℃至-40℃）、冷藏櫃（4℃）及一般家電冰箱等，其放置空間

與位置、購置申請及審核、使用管理、檢查與稽核、保養維修及汰舊換

新等。 

第三條 放置空間與位置 

本校研究用冰箱放置不得影響出入口、走廊及樓梯等空間之安全逃生動

線，另依規格區分為以下三類進行放置： 

一、 超低溫冷凍櫃：應以集中放置低溫專區為原則，暫時擺放位置仍須

通風良好且有抽排風設施。 

二、 低溫冷凍櫃：應放置於通風且有抽排風設施處。 

三、 冷藏櫃及一般家電冰箱：配合實驗室需求妥適擺放。 

第四條 購置申請及審核 

一、 申購前需先評估其放置空間與位置，並符合用電及消防逃生等安全

規定。 

二、 由申請人填寫「研究用冰箱購置申請表」（表號 0A1002901）依程序

送交院系所（科）或研究中心、總務處及研發處進行審查。 

三、 前述各單位應就所提設備之放置地點、用電及消防逃生之安全性、

汰舊換新之需要性等填寫評估意見，並經研發處審查核准後始得辦

理請購。 

四、 若因研究計畫執行需要變更申請，亦以「研究用冰箱購置申請表」

提出。 

第五條 使用管理 

一、 研究用冰箱應由使用單位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 應確實於冰箱外觀標示以下資訊： 

(一) 使用單位、保管人姓名、電話及緊急聯絡人，若有任何異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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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更新。 

(二) 管理原則：包含冰箱標準溫度範圍、溫度監控方式及內容物

等。 

三、 使用冰箱須符合用電安全，禁止使用延長線，並符合消防逃生安全

相關規定。 

四、 應定期（至少每月一次）清潔（含除霜、濾網清洗），並定期整理

所保存之物品，以增加使用效益。 

五、 為使空間利用公平有效率，門禁安全管制與空間使用管理，由使用

單位自行統籌。 

第六條 自主檢查 

須依環安室訂定之電器安全相關自主檢查及管理規定定期進行溫度確

認、記錄。若發生異常應通知實驗室管理人員，聯繫相關單位或廠商進

行必要的保養維修，並確實登錄發現異常時間及請修編號。 

第七條 保養維修及汰舊換新 

一、 依本校固定資產管理辦法規定，研究用冰箱之維修保養與減損鑑定

由總務處負責。 

(一) 營繕組：超低溫冷凍櫃、低溫冷凍櫃及冷藏櫃。 

(二) 事務組：一般家電冰箱。 

二、 總務處應依專業判斷風險等級與保養需求，制訂設備保養規範以利

保養維護作業遵循，規範內容須含保養作業注意事項、預防保養基

準、定期保養基準、作業標準、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並應至少每

二年檢討修訂一次為原則，但實務作業若有異動時，應及時配合修

訂規範。 

三、 使用單位執行保養後應確實紀錄並留存備查。 

四、 考量用電安全與節能效益，研究用冰箱使用達 20年以上者，故障請

修經總務處評估不具維修價值建議淘汰者，使用單位應配合減損報

廢；使用未達 20年者，則依總務處評估簽註意見辦理。新購設備須

優先選購具政府核發節能標章之產品。 

第八條 施行與修正 

本準則經校長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表號：0A1002901 

研究用冰箱購置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學院(中心)              科系所 

申請人 
(實驗室負責人) 

 職稱  連絡電話  

經費來源 

核准案號 
 

申請類別 □新申請 □汰舊換新，舊機資產編號： 

放置地點          大樓        樓        區        室（詳如空間規劃圖） 

冰箱 

型式 

數量 

□低溫冷凍櫃(-20℃～-40℃)：    台 

□超低溫冷凍櫃(-65℃～-86℃)：    台 

□超低溫冷凍櫃(-130℃～-150℃)：    台 

□其他                ：    台 

□4℃冷藏櫃(單門)：    台 

□4℃冷藏櫃(雙門)：    台 

□4℃冷藏櫃(三門)：    台 

□一般家電冰箱：    台 

用途 

說明 
□研究室自用 □研究室、所屬系所共用 □其他(請說明)： 

審 核 意 見 

申 

請 

單 

位 

審核結果：是否同意所規劃之放置地點(附空間規劃圖、會議紀錄或相關證明文件) 

□同意；□不同意，補充說明：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總 

務 

處 

審核結果：是否符合消防安全、緊急逃生、用電及汰舊換新等規定 

□符合；□不符合，補充說明： 

 

經辦： 

審核意見： 

□同意；□不同意，補充說明： 

 

總務長： 

研 

發 

處 

審核結果:研究需求、經費來源及用途規劃是否合理 

□合理；□不合理，補充說明： 

 

經辦： 

審核意見： 

□同意；□不同意，補充說明： 

 

研發長： 

申請流程：申請人→單位二級主管→單位一級主管→總務處→研發處(貴儀中心)→申請人。 


